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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发〔2016〕56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山东工商学院重点学科 

建设经费使用与管理细则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 

各院（部）、行政各单位： 

《山东工商学院重点学科建设经费使用与管理细则（试行）》

已经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山东工商学院 

2016 年 6月 1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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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工商学院 

重点学科建设经费使用与管理细则（试行）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为切实加强我校重点学科建设经费的管理，根据《山

东工商学院重点学科建设实施方案（2016-2018）》（院发〔2016〕

13号）和学校财务管理有关规定，特制定本细则。 

第二条 重点学科建设经费使用坚持“公开透明、突出重点、

统筹兼顾”的原则。学校支持重点学科建设经费用于培育学科建

设标志性成果的前期准备支出，发挥重点建设经费的孵化器功能，

助推更多国家级项目和奖励的产生。同时，为确保重点学科建设

经费使用的广泛性，提高经费使用效率，兼顾学科梯队建设，鼓

励重点学科建设经费多用于扶持学科新秀，支持研究创新，培育

学科新的增长点，促使学科团队更好更快发展。 

第二章 经费支出结构和使用范围 

第三条 重点学科建设经费的使用应符合财务管理、资产管理

相关规定，使用范围仅限于学科建设所需的直接开支，经费支出

结构包括以下四部分： 

（一）仪器设备购置费（按需预算）。 

（二）图书资料购置费。 

（三）学科秘书津贴支出。每个学科秘书津贴为4000元/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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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学科建设运行支出。具体包括: 

1.学术交流支出，包括主办承办重要学术会议、学科成员参

加本学科省级以上学会（含国际学术组织）主办的学术会议、支

付知名专家来校讲学费用。 

2.学术著作出版支出，控制在经费总额的15%以内。 

3.本学科A、B、C类期刊论文，四大检索论文版面费、审稿费。 

4.国家级、省部级科研立项和奖励申报的前期准备支出，包

括前期调研、论证、推介和宣传等。 

5.省部级以上本科教学工程立项和教学成果奖申报的前期支

出。 

6.人才培养支出，包括学术骨干的培养、短期进修和访问支

出。 

7.办公费用支出，用于开支重点学科、学位点的评估、论证

费、材料打印等，可列支市内交通费，控制在经费总额的3%以内。 

8.支付经人事处聘任、在学科建设办公室备案的特聘教授津

贴和学科邀请的专家学者来校做学术交流的报告费，支出标准和

程序按学校相关文件规定执行，控制在经费总额的20%以内。 

9.专家招待费：运行费中各开支项目发生的专家住宿费、餐

费，控制在经费总额的3%以内。 

第三章 管理与监督 

第四条 重点学科建设经费实行专款专用，分学科单独建账，

按照上述支出结构分项上账；各重点建设学科应按照上述要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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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划使用经费，不得突破上限比例或低于规定数额。 

第五条 重点建设学科带头人组织本学科人员于第四季度制

定下年经费使用预算，并填写《重点学科建设经费使用预算书》

（附件1），经学院审核，报学科建设办公室，学校重点学科建设

领导小组审议批准后实施。审批后的使用预算分别报学院、学科

建设办公室和财务处备案。 

第六条 主办承办学术会议，实行申报审批制，由承办学科在

会议召开前向相关部门提出申请报告，并详细填写《山东工商学

院学术会议专项资金审批表》（附件2），由学科办、财务处、审

计处共同审定后报分管校领导审批，审批后的会议经费按专项管

理。报销时按预算执行。 

第七条 支付特聘教授岗位津贴，仅限于经学校批准、人事处

聘任、在学科建设办公室备案的校外专家；重点建设学科须对特

聘教授在本学科的作用做出评估报告，并经人事处审核，报学科

建设办公室备案；特聘教授确实完成了聘任合同所规定的任务，

方可按合同支付相应的岗位津贴（含个税）。 

第八条 重点学科建设经费资助学科成员参加境外举办的国

际学术会议，参会者须提供发表会议论文的相关证明材料。 

第九条 重点学科建设发生的费用均应由学科秘书专人报

销。学科秘书应按经费类别详细登录每一笔开支，包括开支项目、

经费使用人和金额；年底统计汇总，形成重点建设学科年度经费

使用情况报告（须经财务处核准），并在学科全体成员会议上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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布，学科全体成员签字后报学科建设办公室、同时本学科存档备

查。 

第十条 重点学科建设经费使用应有健全的开支明细表（附件

3）。开支明细表是学校重点学科检查、考核、验收的重要内容。

学科成员有权查阅开支明细表和汇总表，对不合理开支，可向学

校投诉。 

第十一条 重点学科带头人有向本学科成员、院（部）负责人、

学校及上级管理部门汇报经费使用原则、使用计划和使用情况，

接受监督的义务。年末各重点建设学科应认真汇总经费使用情况，

分析取得的效益和实际执行中存在的不足，提供详细的经费使用

总结报告。 

第十二条 学科建设办公室及相关部门根据有关规定对各重

点学科建设经费使用情况，每年进行定期和不定期审核、监督、

检查，如发现有截留、挪用、挤占专项经费，以及经费开支混乱、

开支明细不清等行为，按学校及国家有关规定处理。 

第十三条 学科建设年度考核不合格的，划拨年度经费不超过

50%。期终考核不合格，划拨经费不超过总经费的70%；期终考核

60－69分（优势学科65－74分）的学科，划拨总经费的80%；期终

考核为70－79分（优势学科75－84分）的学科，划拨总经费的90%；

期终考核80分（优势学科85分）以上的学科，全额划拨经费。 

第十四条 学校给予奖励的科研成果、匹配经费的科研项目，

各学科不再予以奖励或匹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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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支持建设学科基本运行费支出与管理，参照本文件

执行。 

第十六条 建设期内各学科对所发生的费用应在当年内及时

报销，建设期结束后六个月停止此经费报销，余额收回到学校账

户统一安排。 

第四章 附 则 

第十七条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实行，《山东工商学院重点

点学科建设经费使用与管理细则》（院发〔2010〕17号）、《山

东工商学院〈重点学科建设经费使用与管理细则〉补充规定》（院

发〔2011〕54号）同时废止。 

第十八条 本细则由学科建设办公室、财务处负责解释。 

 

附件：1.重点学科建设经费使用预算书 

2.山东工商学院学术会议专项资金审批表 

3.山东工商学院重点学科经费使用明细表 

 

 

 

 

 

山东工商学院院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16年 6月 20日印发 

(共印 2份) 


